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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协定存款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中铁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

监许可 [2016]2124 号），核准公司向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383,802,693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516,351,118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以下简称

“本次重组”）。 

2017 年 3 月 22 日，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收到本次重组募

集配套资金人民币 5,909,999,985.75 元。公司和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风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之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已将募集资金存储于在上述银行开立的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内。根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之三方监管协议》约定，在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下，以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等方式存放募集资金，金额和期限



 
 

由公司根据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而定。相关内容详见 2017 年 4 月 19日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28 号）。 

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增加存储收益，

2017年 5 月 8 日，公司分别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单支行（以下简称

“北京银行西单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支行（以下简

称“兴业银行海淀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世纪城支行（以

下简称“招商银行北京世纪城支行”）以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

安街支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北京长安街支行”）签署了协定存款合同，

约定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作为协定存款账户进行利息结算。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与北京银行西单支行签订《协定存款合同》，约定公司在结算

账户内协定存款的最低留存额（以日平均余额为准）为人民币 10 万元。

账户内超过最低留存额的存款，按结息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协定存款利

率作适当上浮计息；最低留存额以内（含最低留存额）的存款，按结息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布的活期存款利率计息。合同有效期一年，合同

到期前，如双方均未书面通知对方到期终止的，合同于到期后自动展期一

年，依此类推，自动展期次数不限。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有权经提

前十个工作日书面通知对方后随时终止本合同，而无须承担违约责任。 

2.公司与兴业银行海淀支行签订《人民币单位协定存款合同》， 约定

公司在结算账户内协定存款的最低留存额不低于人民币 10 万元。兴业银

行海淀支行按季对公司协定存款结算帐户内的超过最低留存额度的存款，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协定存款利率作适当上浮计息，遇协定存款利率

调整，不分段计息。合同有效期一年；合同期满，如双方均未书面提出终

止或修改合同，即视作自动延期；每次延期期限为一年，其协定存款结算



 
 

帐户继续使用。 

3.公司与招商银行北京世纪城支行签订《协定存款合同》，合同约定

公司在结算账户内资金分为活期存款资金和协定存款资金两部分，其中活

期存款资金部分，即需保留的业务备付资金额度为人民币 10 万元，业务

备付资金额度内的存款部分按活期存款利率计息；超过业务备付金额度的

资金按协定存款利率计息，具体执行利率为结息日或清户日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协定存款基准利率作适当上浮。合同有效期一年，公司应在合同到

期前 1个月内向招商银行北京世纪城支行提出合同终止或续作的书面意向，

如果到期时公司没有提出终止或者修改合同，则视作到期终止。 

4.公司与招商银行北京长安街支行签订《协定存款合同》，约定公司

在结算账户内的资金分为活期存款资金和协定存款资金两部分，其中活期

存款资金部分，即需保留的业务备付资金额度为人民币 10 万元，业务备

付资金额度内的存款部分按活期存款利率计息；超过业务备付金额度的资

金按协定存款利率计息，具体执行利率为结息日或清户日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协定存款基准利率作适当上浮。合同有效期一年，公司应在合同到期

前 1 个月内向招商银行北京长安街支行提出合同终止或续作的书面意向。

如果到期时公司没有提出终止或修改合同，则视作到期终止。 

 

特此公告。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九日 


